
长久以来，亲属关系一直是社会学、人类学和历

史学理解和认识家庭与社会变迁的重要指标，学者

们通常以核心家庭与扩大的亲属群体的互动程度来

区分前现代和现代家庭的行为和特点。这一看法来

源于社会学关于从前现代到现代社会的发展是从

“社区”向“社会”进化的理论假设。在涂尔干和滕尼

斯等的著作中我们读到：在传统时代，人是以群的状

态整体存在的，社区（会）的基本构成形式主要是血

缘、地缘和宗教共同体等，亲属关系成为这种社会组

织结构的核心内容之一；现代社会的基础是个人的

（非肉体意义上，而是精神层面的个人———个人的自

由个性、独立人格、个人权利），是非私人化的、契约

性的。家庭团体和亲属关系不再是社会生活的基础，

社会按照工作关系和科层制构成。
然而，亲属关系消失，一直被社会学家们认为是

由于工业社会的流动性、城市社区的开放性和异质

性所致，这种变化造成私人关系相对萎缩，亲属联系

削弱，邻居关系淡化，偏向社会团结的传统观念逐渐

淡薄。家庭社会学理论中关于家庭制度变迁以及核

心家庭孤立化的假说，就是上述理论在家庭研究领

域的延伸和具体化。帕森斯曾将现代美国的主流家

庭模式描绘为“孤立的核心家庭”，认为这种家庭与

扩大的亲属关系并没有利益瓜葛。在他看来，前现代

和农村的社会关系网络往往妨碍个人的主动性，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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碍地理上的流动性，阻碍职业成就和职业流动，它们

是“传统主义”和低效的显现。（Parsons，1943）
古德进一步将与亲属关系是否保持紧密的联系

赋予了传统或现代，落后或进步的价值意义。他认

为，夫妇式家庭制度的观念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个

人主义和平等主义的价值观，而这种个体平等、独立

和自由的观念是与工业化所需的价值观念相吻合

的，是进步的（古德，1964/1982）。英国社会人类学家

杰克.古迪（Jack Goody）也持相同看法，“摒弃亲属关

系的意图，由来已久。一个时期以来，在世界的不同

地区，我们正在目睹由亲属关系组成的广阔集团如

氏族、家族的消失，这是肯定的。”（古迪，1996：3）
亲属关系对于中国的家庭与社会研究更具有特

别意义。国外汉学研究的一个主要观点是，汉人社会

是一个宗族社会，父系亲属制度具有特别的重要性，

是汉人社会生活的支配性组织原则，家族关系主宰

了所有其他关系。以这种视点研究中国社会、家庭的

近代学者有，林耀华、许烺光、葛学溥（Kulp II, D.H）

等。当代学者莫里斯·弗里德曼（M. Freedman）则被认

为开创了中国研究的“宗族范式”。弗里德曼认为，在

研究中国文化和社会时一定要考虑谱系和亲缘问

题，它们和中国人的生活太密切相关。父系谱系是中

国社会的基本结构（弗里德曼，2000）。美国学者费正

清也认为，中国的社会单元是家庭而不是个人（费正

清，1987:17-19）。把中国家庭理解成为一个共同体

（corporate unit），是一个经济合作组织，是一个完全

由理性的、明白自己利益之所在的成员组成的经济

单位，一直以来，被西方学者用来解释中国家庭结构

与西方的形式不同，也被广泛用来解释华人和东亚

地区的经济发展模式。
但是，工业社会（包括中国）的城市家庭是否完

全如帕森斯、古德等所说的那样，是孤立的、削弱了

与扩大亲属群体的联系？在上个世纪 60 年代前后以

来在许多国家进行的有关现代社会亲属关系的“规

模虽小，但理论意义重大的调查”（古德语），对社会

学界接受现代家庭亲属关系的多种模式产生了重要

的影响。古德说，这些研究“迫使我们接受统一社会

的不同家庭形态”（古德，1964/1982：3-5）。

一、理论与文献回顾

（一）现代社会亲属关系的两个假说

1.“孤立的核心家庭”。这一概念出自结构功能

主义大师帕森斯。他所描绘的核心家庭式样是，与父

母分开生活，彼此经济独立，同时也独立于任何特殊

主义的亲属关系群体，不受扩大亲属群体及其权利

和义务等关系的制约。虽然可能与亲属存在一定的社

会关系，但是这种关系更多的是一种选择而不是责无

旁贷的义务。他说，随着工业社会普遍的分化趋势，美

国的核心家庭，特别在居住和经济方面，已经成为结

构孤立的群体 （Parsons，1943）。古德在其 1960 年代

初的研究中支持了帕森斯关于工业化导致个人主义

和平等主义的价值观念，导致扩大家庭和亲属关系

走向瓦解的理论。帕森斯和古德的有关假说，在很长

一段时间中都是其他家庭社会学研究对话的基础。
2.“前现代模式的残余”。这是美国家庭历史学

家哈雷雯（T.K.Hareven）在对 19 世纪后期和 20 世纪

早期移民工人的亲属模式的研究中发现，工人在亲

属群体中迁移并且带着亲属援助的传统模式，他们

使这些模式适应工业制度，并且发展出与农村中的

那些习惯做法有着相当不同的新的功能。哈雷雯把

这种在工业化背景下延续或兼容传统习惯的做法称

之为“前现代模式的残余”（Hareven，1975）。这里借用

哈雷雯的说法来定义另一种关于亲属关系的假说。
在帕森斯和古德之后，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虽

然现代社会中核心家庭占据主导地位，但是亲属网

络并没有如想象的那样消失，它还担负着大量社会

功能，核心家庭并不完全独立。G.罗森堡和 D.安斯波

在 1973 年的研究———《工人阶级的亲戚关系》中又

说，在现代家庭制度中，亲戚间交往的频繁与否主要

由两种变量决定，第一是，是否近亲，其顺序排列为，

（1）夫妇双方的兄弟姐妹和后裔；（2）配偶的直系家

庭，包括父母和兄弟姐妹；（3）更远的亲戚。也就是

说，与直系家庭关系越远的亲戚，社会交往的就越

少。第二是其他一系列因素，如地理位置、交通和通

讯费用等等。但亲戚们无论住的远近，上述交往的等

级保持不变（转引自古德，1964/1982：173-177）。
在如何解释“残余的”亲属关系与家庭现代性的

问题上，研究者又分为两种不同观点：一是消极的亲

属关系。古德在 1982 年重新修订的《家庭》一书中，

对前 20 年中社会学家关于亲属关系的新发现予以

肯定，并部分修改了自己的观点。他承认，在工业化

和亲属模式的瓦解这二者之间，并不存在着机械的

联系。如果人们感到维持扩大的亲属纽带得大于失

的话，那么这种纽带就会得到保持（古德，1964/1982：

再版前言）。但是他更多地把维持亲属关系解释为向

现代化过渡阶段的过渡性特征，是阻碍家庭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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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消极因素。他认为，在现代生活中，亲戚关系已经

不占主要地位了，这是因为当代世界提供了更多的

选择机会（古德，1964/1982：249-268）。二是积极的亲

属关系。 哈雷雯把与亲属群体密切互动的家庭关系

看作为，“是一种对新经济机会做出反应的传统生产

模式……这些关系与他们在农村时的本来面目已经

大相径庭”。（Hareven，1975）她认为，传统的习惯以及

传统的人际关系可以帮助劳动者更快适应工业化过

程。很多学者持相同看法，认为传统的习惯以及传统

的人际关系不仅使劳动者更能适应工业化过程，而

且直接地支持了这一过程（Ben-Amos，2000；马尔蒂

娜·雪珈兰，1998；Litwak，1960 ；Sussman,1959）。
对于现代家庭与亲属的密切关系，无论持消极

还是积极的观点，其共同之处是，二者都认为，与传

统社会不同，现代社会亲属关系的主要特征是，扩大

家庭不再具有控制和支配核心家庭的权力，个体在

家庭内部的自主、自由和平等权利得到尊重。二者的

差别在于，对于扩大的亲属关系对家庭现代性的影

响有着完全不同的预期和评价。
（二）国内相关研究

有研究发现，即使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中的

今天，中国城市家庭依然有别于帕森斯和古德关于

“孤立的核心家庭”的定义，保留着与扩大的亲属关

系密切交往的传统。潘允康、徐安琪、马春华、王跃生

等采用了“家庭网”“网络家庭”“核心家庭网络化”和
“亲属圈家庭”等概念对此加以描述和概括。

学者们同时发现，传统的做法与传统的亲属关

系还是有了本质的区别。首先是，家族和亲属体制不

再有主宰个体家庭的权力，彼此的联系和交往更多

的呈现为“分而不远”“疏而不离”（徐安琪，1995），以

个体家庭为独立经济和决策单位的、多种亲属关系

之间的网络化家庭群；其次，家庭网不再是以男性世

袭为中心的单系网络，而是双系同时得到发展，“许

多人将姻亲看得比宗亲还重要”（闫云翔，1996）。另

外，家庭网是一种松散的联接，没有特定的规范作为

准则（潘允康，1995）；第三，判别亲属关系亲疏远近

的差序格局其基本标准发生改变，“利益原则”、“经

济利益纽带”“合作的有效和互惠的维持”等理性因

素，越来越多地替代疏密不同、远近有别的血亲、姻
亲关系，改变了传统亲属关系的内涵 （杨善华等，

1999；张国庆，2003；王思斌，1987）。
在工业化的城市中亲属关系得以维持原因，有

学者分析认为，第一，户籍制和单位制限制了人们的

地域流动和职业流动，居住空间距离较近；第二，社

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子女抚养和老人赡养的职能依

然主要由家庭承担；第三，传统伦理规范的沿袭（徐

安琪，1995）。现代亲属网络的主要功能是提供和交

流相互的支持与救助，亦即城市亲属关系的互惠性

和工具性。郭于华指出，传统的亲缘关系与现代社

会、经济关系的交织、融混是一种现实的存在。亲缘

关系是信任结构建立的基础，也是实际获得资源的

重要途径（郭于华，1994）。康岚的看法是，核心家庭

与父母家庭间的互惠需求，家本位与个人本位之间

的张力是扩大的亲属关系得以维系并发生改变的缘

由（康岚，2009）。杨菊华和李路路认为，亲属关系之

所以异于现代化的假设，是因为传统的家庭凝聚力

具有强大的抗逆力性和适应性，有助于家庭应对社

会和家庭的变迁（杨菊华等，2009）。
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社会学恢复后较早的家庭

研究中，有学者曾将密切的亲属关系视为影响现代

化的消极因素，断言传统的亲缘关系会随着现代化

的进程迅速衰落下去（王思斌，1987；边燕杰，1986）。
但是如上文所引述，之后的研究越来越多地把密切

互动的亲属关系视为扩大的家庭成员出于互惠和互

助需求而挖掘和发展传统资源的行为。

二、研究问题与假设

把城市家庭的亲属关系置于传统-现代的维度

中，考察城市社会中个体家庭与多组亲属（与父母亲

属，与兄弟姐妹亲属，与父辈亲属，与祖辈亲属）关系

实际交往的状况，分析影响亲属交往疏密的主要因

素，评价传统和现代因素在城市社会与城市家庭变

迁过程中的作用及其互动方式，据此探讨中国城市

社会和家庭是否存在或存在何种有别于经典现代化

理论的特殊发展路径，以此在上述国内研究的基础

上，对中国城市家庭的亲属关系研究加以丰富、系统

和进一步深化，这些就是本文所要研究的问题。
本文关于亲属关系的概念，参考了帕森斯关于

核心家庭/标准家庭的定义，即，孤立的夫妻家庭的重

要性在于其标准的家户单位。它意味着家是一个居

住单位，是一个理所当然的有着共同的经济基础，特

别是共享工资收入的单位。也不必负担配偶一方的

任何特定亲属。典型夫妇式家庭与父母分开生活，并

且彼此经济独立……通常独立于任何特殊主义的亲

属关系（Parsons，1943）；此外，也参考了古迪关于亲

属的概念：“我们这里所说的‘亲属’，其定义是夫妻

中 国 城 市 家 庭 的 亲 属 关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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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外的关系”（杰克·古迪，1998）。本文所指的亲属关

系，是指核心家庭（父母与未成年子女）之外的其他

血缘、姻缘或亲缘关系。考虑到由于存在婚前同居、
单身等等有别于标准核心家庭模板的事实上的家庭

行为，亲属关系在本文被具体操作为 18 岁以上的成

年人，包括其配偶/伴侣和子女之外的其他血缘、姻缘

和亲缘关系。
为了验证前述有关亲属关系的理论，本文主要

设定了以下操作性假设：

假设一，中国城市家庭和个人的亲属关系，并

不像经典现代化理论[1]所预示的那样趋于“消失”，而

是依然活跃。无论在情感还是行为层面，人们都保持

着与亲属群体的密切互动、互助和亲密性。相互间的

责任和义务，依然是亲属关系的主要内容之一。
假设二，与传统亲属制度的本质“大相径庭”，亲

属关系不再有支配和主宰个体的权力，个人的自主

性、独立性和平等主义是当代城市亲属关系的基础。
假设三，依血缘、姻缘、亲缘关系的远近，形成亲

属交往疏密不同的差序等级。无论空间距离远近，上

述交往等级次序不变。
假设四，年龄、教育程度、城市发展水平作为主

要的现代化因素，对亲属关系的密切程度有着重要

影响。
（1）假定年龄越轻，现代性越高，传统的亲属交

往行为越少；

（2）假定教育程度越高，现代性越高，传统的亲

属交往行为越少；

（3）假定城市经济发展程度越高，现代性越高，

传统的亲属交往行为越少。
假设五，作为传统亲属关系的主要特点之一，

互惠性和工具性将会妨碍现代性发展。在这里，现代

性主要以个人的自主性、教育程度、地理的流动性、

职业成就和城市发展的现代化水平为指标。
本文数据主要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

所 2008 年“5 城市家庭结构与家庭关系调查”。该调

查按照随机原则，计划每个城市抽取 800 个样本，最

后总共获取 4016 个有效样本[2]。按照调查设计，5 个

城市的选取按照经济发展水平、地理分布和文化地

理区域等三个标准复合确定了城市经济、文化、地理

条件框架。其中广州和杭州等沿海城市假定为现代

化发展水平最高组别；郑州代表中部次发达地区；哈

尔滨代表市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但拥有较深厚的

城市化传统的转型城市类型；兰州则作为经济和文

化欠发达、欠现代化地区的代表。5 个城市按照假设

的现代化水平形成梯度排列。

三、调查结果及其分析

本文关于亲属关系的讨论主要围绕亲属之间的

空间距离、互动频度、亲密程度及互助倾向等 4 个关

系维度来展开。除了考察成年人在亲属关系不同维

度上的实际状况，我们将更进一步比较不同亲属关

系在上述 4 个关系维度上可能的差异，以及城市居

民自身的现代性元素对亲属关系的影响，尤其是广

州、杭州、郑州、兰州及哈尔滨五城市所代表的现代

化城市类型在亲属关系上的差异。
（一）亲属空间距离

此处，亲属空间距离指亲属之间住所上的距离

远近。具体关于亲属空间距离的测度，以 18 岁以上

成年人与不同亲属对象住所上的远近关系来衡量，

分别有“住在一起”、“住在附近”、“住在同一城市”、
“住在同一省份”及“住在省外”5 个等级。

1. 总体分布。总体上，广州、杭州、郑州、兰州及

哈尔滨五城市 18 岁以上成年人与亲属之间居住距

离分布的调查结果如表 1：

表 1 五城市 18 岁以上成年人与亲属之间居住距离分布情况及比例

与父母的空间距离
与最亲一位兄弟姊妹的空间距离

与祖父母的空间距离

与最亲一位父辈亲属的空间距离

有效样本数

2709 人

3563 人

353 人

1707 人

住在一起

12.3%，
1.5%
1.4%
0.2%

住在附近

20.3%
14.5%
4.5%
4.4%

在同一城市

36.3%
53.5%
31.4%
44.9%

在同一省

20.5%
16.8%
40.8%
29.6%

在省外包括国外

10.5%
13.6%
21.8%
20.9%

若以居民自身住所为中心，“同住”为扩大的中

心，“附近”为小半径的小圈，“同城”为中半径的中

圈，“同省”为大半径的大圈，那么，接近三分之一的

人与父母的空间距离落在小圈以内，接近七成的在

中圈以内，九成在大圈以内；与最亲兄弟姊妹有近七

成在中圈以内，八成以上在大圈以内；与祖父母有近

四成在中圈以内，近八成在大圈内；与最亲父辈亲属

有半数人在中圈内，近八成不出大圈。由此，“同城”
这个中圈是当前城市居民亲属之间相当关键的互动

空间，而“同省”这个大圈则几乎是城市居民亲属之

间互动空间的“边界”。
若分别给空间距离“同住”赋值 1，“附近”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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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同城”赋值 3，“同省”赋值 4，“省外”赋值 5，则分

值高低即表示亲属之间空间距离的相对远近。均值

分析结果表明，城市居民与父母的空间距离平均得

分最低，为 2.97，即接近“同城”这个中圈；其次是与

最亲兄弟姊妹的空间距离，得分为 3.27，超出了“同

城”这个中圈；再次是与父辈亲戚的空间距离，得分

为 3.67，介于“同城”与“同省”之间且偏向“同省”大
圈；最后是与祖父母的空间距离，平均得分为 3.77，

趋于“同省”大圈。详见表 2。

2. 城市类型与亲属空间距离。在城市居民与父

母的空间距离上，五城市在“同住”这个距离圈的中

心差别不大，差别主要体现在“附近”、“同城”、“同

省”3 个距离圈上。具体地说，广州 （17.3%）、杭州

（18.0%）、郑州（18.8%）在“附近”这个小圈距离上低

于平均水平（20.3%）；兰州（28.0%）明显高于平均水

平；哈尔滨（20.3%）持平。在“同城”这个中圈距离上，

广州 （43.0%）、杭州 （44.5%） 明显高出平均水平

（36.3%）；郑州（27.7%）、兰州（29.3%）低于平均水平；

哈 尔 滨（36.1%）持 平。在“同 省”这 个 大 圈 ，广 州

（15.4%）、杭州（15.5%）低于平均水平（20.5%），郑州

（31.9%）则明显超出平均水平，兰州（18.9%）、哈尔滨

（21.1%）基本持平。
五城市在城市居民与兄弟姊妹的空间距离上，

情况与上述类似。其中，广州（10.9%）在“附近”这个

小 圈 距 离 上 明 显 低 于 平 均 水 平 （14.5%）； 郑 州

（12.9%）略低；兰州（18.4%）高出；杭州（14.8%）和哈

尔滨（15.6%）持平。在“同城”这个中圈距离上，广州

（63.0%）和杭州（61.4%）明显高出平均水平（53.5%）；

郑州（47.7%）和兰州（40.5%）较低；哈尔滨基本持平；

在“同省”这个大圈，郑州（25.3%）明显高出平均水平

（16.8%），杭州（12.7%）较低，广州、兰州和哈尔滨与

平均水平基本持平。
综合以上分析结果，城市 18 岁以上成年人与亲

属之间的空间距离大体呈现如下格局：

首先，空间距离的远近与不同亲属关系的亲疏

远近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匹配，即成年人与父母的

空间距离最近，接下来依次是兄弟姊妹，父辈亲戚，

然后是祖父母。也就是说，越近的血缘、亲缘关系，空

间距离越是相近。
其次，成年人与父母存在一定比例的同住，也有

少量跨省而居，但大多数人住在同一城市。也可以

说，“同城”这个距离圈几乎是成年人与父母空间距

离的平均边界；其他亲属之间空间距离的边界则依

亲疏远近介于“同城”与“同省”之间。
再次，五城市在亲属间空间距离上的异同显示：

虽然城市现代化水平的高低没有改变中国人在亲属

空间距离上的亲疏远近的等级排列，但是，现代化水

平较高的城市在同城范围内亲属空间距离上相对拉

长。不过数据还显示，这种空间距离的扩展也不是一

个线性正比的关系。事实上，现代化发展水平较高的

广州和杭州在亲属空间距离上比现代化发展水平较

低的兰州、哈尔滨更多地突显“同城”这个中圈，而兰

州和哈尔滨在“附近”这个小圈上胜出；不能由经典

现代化理论解释的是，郑州这个相对发展水平中等

的城市在亲属空间距离上，却比其它 4 个城市更偏

重“同省”大圈。
（二）亲属互动频度

这是指亲属之间在交往、联络（各种通讯方式）

上的频繁程度。此处主要考察城市居民与不同住的

父母、不同住的最亲兄弟姊妹、不同住的祖父母及不

同住的最亲父辈亲戚等 4 类对象的互动频度，并将

互动频度依次设定为“基本不走动”、“每年几次”、
“每月一两次”、“每周一两次”及“几乎每天”5 个档次。

1. 总体情况。调查结果显示，18 岁以上成年人

与父母的联系中（2377 人），分别属于“基本不走动”、
“每年几次”、“每月一两次”、“每周一两次”及“几乎

每天”5 个档次的人所占比例依次为 0.3%，6.4%，

22.8%，54.1%，16.6%。几乎每天联络的人超出一成

半，每周（包括每天）有联络的人高达七成。
在成年人与兄弟姊妹的联系中（3509 人），分别

属于“基本不走动”、“每年几次”、“每月一两次”、“每

周一两次”及“几乎每天”5 个档次的人所占比例依次

为 2.6%，21.7%，39.1%，31.3%，5.4%。也就是说，每周

联络（包括每天）的人超出三成半，每个月（包括每

天、每周）有联络的人达到七成半。
在成年人与祖父母的联系中（348 人），每天联络

的人极少，分别属于“基本不走动”、“每年几次”、“每

月一两次”、“每周一两次”及“几乎每天”5 个档次的

人 所 占 比 例 依 次 为 4.3% ，55.5% ，28.4% ，10.1% ，

1.7%。其中，每周（包括每天）联络的人超出一成，每

表 2 亲属空间距离（均值）
序

1
2
3
4

亲属关系

与祖父母
与父辈亲戚

与兄弟姊妹

与父母

有效人数

353
1707
3563
2709

均值

3.7705
3.6661
3.2661
2.9679

标准差

.88935

.85929

.92136
1.14918

最小值

1.00
1.00
1.00
1.00

最大值

5.00
5.00
5.00
5.00

注：各排行之间存在统计意义上的显著差异，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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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包括每天、每周）有联络的人占到四成；

在成年人与父辈亲戚的联系中（1705 人），分别

属于“基本不走动”、“每年几次”、“每月一两次”、“每

周一两次”及“几乎每天”5 个档次的人所占比例依次

为 21.6%，58.9%，14.3%，4.6%，0.6%。每周联络的人

很少，每个月（包括每天、每周）联络的人有两成，但

八成的人每年都有联络。
分别给互动频度“基本不走动”赋值 1，表示很少

联络；“每年几次”赋值 2，较少联络；“每月一两次”赋
值 3，表示时常联络；“每周一两次”赋值 4，表示联络

频繁；“几乎每天”赋值 5，表示联络极频繁。
均值分析结果表明，城市居民与父母的互动频

度得分最高，为 3.80，即约“每周一两次”的频繁；其

次是与最亲兄弟姊妹的互动频度得分为 3.15，超出

“每月一两次”的时常联络；再次是与祖父母的互动

频度得分为 2.49，介于“每年几次”的较少联络与“每

月一两次”的时常联络之间，可以说“联络不少”；最

后是与最亲父辈亲戚的互动频度得分为 2.04，即处

于“每年几次”这种较少联络的水平。详见表 3。

2. 五城市在亲属互动频度上的差异。以五城市

在亲属关系上的互动频度做方差分析，结果在成年

人与父母、兄弟姊妹、祖父母及父辈亲戚的关系均呈

现出显著差异（组间方差显著性 P<0.01）。在成年人

与父母的关系上，广州、杭州、郑州、兰州及哈尔滨五

城市的互动频度依次是 3.49，3.86，3.81，3.89，4.00，总

体平均值是 3.80。可以看出，广州的得分最低，哈尔

滨最高，其余与总体平均值持平。
在成年人与兄弟姊妹的关系上，广州、杭州、郑

州、兰州及哈尔滨五城市的互动频度依次是 2.93，

3.15，3.21，3.19，3.28，总体平均值是 3.15。与父母互动

频度的情况类似。
有意思的是，城市类型对成年人与祖父母互动

频度的影响与其对与父辈亲戚互动频度的影响同样

有类似的格局。具体地说，在成年人与祖父母的互动

频度上，广州、杭州、郑州、兰州及哈尔滨五城市的得

分依次是 2.29，2.48，2.64，2.53，2.64，总体平均值是

2.49；在成年人与父辈亲戚的互动频度上，广州、杭

州、郑 州、兰 州 及 哈 尔 滨 五 城 市 的 得 分 依 次 是

1.84，1.97，2.16，2.00，2.18，总体平均值是 2.04。广州

得分仍然最低，郑州和哈尔滨并肩处于最高端，而杭

州和兰州一同处于平均水平。
综合上述关于亲属互动频度的分析，可以得出

以下几个基本结论：

首先，五城市 18 岁以上成年人与父母、兄弟姊

妹、祖父母及父辈亲戚等 4 类对象的互动频度都相

当高，并按照亲属血缘、亲缘关系远近梯次下降。其

中，城市居民与父母的互动频度最高，差不多是“每

周一两次”的频繁程度；与最亲兄弟姊妹的互动频度

则超出“每月一两次”的水平。
其次，五城市在亲属互动频度上的差异在一定

程度上显示出：现代化发展水平愈高的城市，其亲属

互动频度愈低。譬如，广州无论是成年人与父母、兄
弟姊妹还是与祖父母、父辈亲戚的关系，在互动频度

上都不如哈尔滨这个现代化发展水平较低的城市。
不过，五城市之间的差异还是有限。

（三）亲属亲密程度

这指亲属之间在情感上的亲近程度。那么，成年

人与同住父母的关系亲密度如何？与不同住父母的关

系亲密度有变化吗？更有比较意义的是，相对与父母

关系的亲密度，成年人与其他亲属的亲密度又如何？

此处讨论的亲密程度依据个体主观认定；而亲密关系

对象主要是同住父母，不同住父母，同住兄弟姊妹，

不同住兄弟姊妹，不同住祖父母及不同住父辈亲戚

（同住的祖父母或父辈亲戚极少，故暂且不予考虑）。
1. 总体情况。分别给亲密关系“很疏远”赋值 1，

“较疏远”赋值 2，“一般”赋值 3，“较亲密”赋值 4，“很

亲密”赋值 5。均值分析结果表明，城市居民与上述 6
种对象的亲密关系程度呈现显著差异。其中，与同住

父母的亲密程度最高，得分 4.84，平均接近“很亲密”
的水平；其次是与不同住父母的亲密度，得分 4.66，

趋近“很亲密”的水平；接下来是与最亲同住兄弟姊

妹和不同住兄弟姊妹，得分是 4.57 和 4.18，前者趋向

“很亲密”水平，后者超出“较亲密”水平；然后是与祖

父母亲密度得分为 3.79，接近“较亲密”水平；最后是

与父辈亲戚亲密度得分 3.20，超出“一般亲密”水平。
详见表 4。

显然，五城市居民不仅与父母关系很亲密，与其

他不同亲属也维持相当亲密的关系。事实上，与父母

的亲密度均值虽然明显高于其他亲属关系，但与其

他亲属的亲密度得分也相当高。此外，同住的亲属亲

表 3 亲属互动频度（均值）
序

1
2
3
4

亲属关系

与父母
与最亲兄弟姊妹

与祖父母

与最亲父辈亲戚

有效人数

2377
3509
348
1705

平均值

3.8035
3.1508
2.4943
2.0375

标准差

.79488

.90848

.80163

.77202

最小值

1.00
1.00
1.00
1.00

最大值

5.00
5.00
5.00
5.00

注：各排行之间存在统计意义上的显著差异，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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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1
2
3
4
5
6

亲属关系

与同住父母
与不同住父母

与同住兄弟姊妹

与不同住兄弟姊妹
与祖父母

与父辈亲戚

有效人数

332
2377
54

3510
348
1705

平均值

4.8373
4.6605
4.5741
4.1764
3.7931
3.2035

标准差

.45064

.57772

.68960

.79322

.90643
1.04432

最小值

3.00
1.00
3.00
1.00
1.00
1.00

最大值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表 4 亲属之间亲密关系（均值）

注：各排行之间存在统计意义上的显著差异，P<0.01。

密度也明显高于不同住的亲属。值得指出的是，不同

亲属之间确实存在一个亲疏远近的差序格局。

2. 影响亲属关系亲密度的基本因素。我们考察

了年龄、教育程度、出生地、户籍、流动性、职位及自

主性等个人背景变量对亲属互动频度的影响。此处，

自主性以成年人在配偶选择问题上是否能不受父母

影响而自己做出决定。
逐步回归分析模型的最终结果显示：在成年人

与不同住父母关系的亲密度上，年龄、出生地、流动

性及职位没有影响；教育程度有正面影响，即教育程

度愈高，与父母关系亲密度愈高；户籍的影响在于，

非农户口人群与父母关系亲密度高于农业户口人

群。在成年人与兄弟姊妹关系的亲密度上，出生地、
户籍、流动性及职位等变量没有影响；年龄有负面影

响，即年龄组别愈高，与兄弟姊妹关系亲密度愈低；

其次，教育程度有负面影响，即教育程度愈高，成年

人与兄弟姊妹关系亲密度愈低；在表征个人自主性

的配偶选择权上，接近两成的人是完全由自己决断，

六成的人在做出决定时会征求父母意见，另外有超

出一成的人与父母共同决定。数据分析结果是，自主

性与亲属亲密程度这两者之间无关。
3. 五城市在亲属关系亲密度上的比较。进一步

看城市类型与亲属关系亲密性的关系。方差分析结

果表明，除了与同住兄弟姊妹的亲密关系之外，广

州、杭州、郑州、兰州与哈尔滨五城市在同住父母、不
同住父母、不同住兄弟姊妹、祖父母及父辈亲戚 5 类

对象上的亲密关系均存在显著差异 （组间方差显著

性 P<0.01）。
在成年人与同住父母的亲密性上，广州、杭州、

郑州、兰州及哈尔滨五城市的得分依次为4.70，4.98，

4.85，4.82，4.85，总体均值为 4.84。广州得分最低，杭

州最高，郑州、兰州及哈尔滨三城市差别不大。在成

年人与不同住父母的亲密程度上，广州、杭州、郑州、
兰州及哈尔滨五城市的得分依次为4.50，4.69，4.66，

4.70，4.78，总体均值为 4.66；广州依然得分最低，其

次，杭州、郑州及兰州类似，而哈尔滨得分最高。

在成年人与不同住兄弟姊妹的亲密程度上，广

州、杭州、郑州、兰州及哈尔滨五城市的得分依次为

3.89，3.98，4.31，4.34，4.36，总体均值为 4.18；即广州

最低，杭州比较低，其它三城市则处于最高水平。
在成年人与祖父母的亲密程度上，广州、杭州、

郑州、兰州及哈尔滨五城市的得分依次为 3.44，3.56，

4.04，4.09，4.16，总体均值为 3.79；广州与杭州同样处

于较低水平，而其它三城市一同处于较高水平。
最后，在成年人与父辈亲戚的亲密程度上，广

州、杭州、郑州、兰州及哈尔滨五城市的得分依次为

2.61，2.72，3.49，3.43，3.67，总体均值为 3.20；广州和

杭州一同处于较低水平，郑州和兰州同时居中，而哈

尔滨则处于较高水平。
综合上述关于亲属亲密程度的分析，我们得出

以下几点认识：

首先，与亲属互动频度类似，五城市 18 岁以上

成年人与父母、兄弟姊妹、祖父母及父辈亲戚等 4 类

对象的关系亲密程度相当高，并按照血缘关系远近

梯次下降。其中，城市居民与父母的关系亲密程度最

高（依同住与否略有差别），几乎就是主观上“很亲

密”的顶端；与兄弟姊妹关系的亲密程度虽然不如父

母，但明显超出了“比较亲密”的水平（依同住与否也

略有差别）；与祖父母及父辈亲戚的关系亲密程度也

都明显超出“一般”水平而趋向“比较亲密”的水平。
其次，出生地、职位、流动性及个人自主性等变

量对亲属互动频度没有影响，但教育程度、户籍和年

龄对成年人与父母的关系亲密程度有一定的影响，

年龄和教育程度对成年人与兄弟姊妹的互动频度起

一定的作用。值得思考的是，教育程度和年龄原本是

两个可以表征个人现代性的基本元素，也就是说，教

育程度愈高、年龄愈年轻，表征个人现代性愈高。可

此处关于亲属亲密程度及上一节关于亲属互动频度

的研究结果却是：教育程度愈高，成年人与父母及兄

弟姊妹的互动频度或亲密程度愈高；年龄愈大，成年

人与父母及兄弟姊妹的互动频度或关系亲密程度愈

弱。由此，在中国城市居民的亲属关系中，现代性的

提升与亲属关系的弱化并非确然的相关。另一个有

力的例证是，自主性与亲属亲密程度这两者之间无

关。显然，这个结果表明，城市居民在亲属关系亲密

程度上的增强或减弱，并不以牺牲或提升个人自主

性为前提。
与城市类型与亲属互动频度类似，五城市在亲属

亲密程度上的差异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现代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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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求助倾向回归分析

求助父母

倾向

R 方=.119
求助兄弟

姊妹

R 方=.101

（常量）
年龄组

自主性

（常量）
年龄组

职位
自主性

B
1.002
-.117
-.109
1.028
-.109
-.050
-.048

标准误差

.036

.007

.027

.041

.006

.018

.022

标准系数

Beta

-.349
-.089

-.327
-.050
-.039

t
27.866
-15.993
-4.068
24.783
-17.904
-2.754
-2.181

Sig.
.000
.000
.000
.000
.000
.006
.029

模 型
非标准化系数

展水平愈高的城市，其亲属亲密程度愈低。尤其是广

州，各种亲属关系的亲密程度都要弱于哈尔滨。同样，

五城市之间在亲属亲密程度上并未出现巨大差异。
（四）亲属互助倾向

这是指亲属之间在日常生活或遇到困难时互助

互惠的倾向。此处，主要通过“重病求助”、“借钱”及
“给钱接济”三种互助方式，来考察城市居民与不同住

父母、兄弟姊妹、祖父母及父辈亲戚之间的互助关系。
1. 总体情况。调查结果显示，互惠互助是城市居

民相当活跃的一种亲属互动关系，当然，不同亲属之

间的互助关系也呈现出较大差异。对于重病求助来

说，有超出半数的人（53.4%）表示会向父母求助；会

求助于兄弟姊妹的人更是达到五成半（56.1%）；另有

一成的人（10.8%）会求助于父辈亲戚；而求助于祖父

母的人则极少（4.0%）。对于借钱来说，分布与重病求

助类似，其中，向父母、兄弟姊妹、祖父母及父辈亲戚

借钱的比例分别为 52.6%、56.3%、3.5%及 11.0%。
以给钱的方式接济亲属的情形则相对复杂。其

中，有 9.8%的人从不拿钱接济父母，16.8%的人偶尔

给钱接济父母，40.5%的人是对方有需要时接济，每

年都给钱的人为 24.0%，每月给钱的人为 8.8%。对于

最亲的一位兄弟姊妹，从不给钱的占 42.2%，偶尔给

的占 10.3%，在对方需要时给的占 44.0%，每年或每

月给钱的人极少，仅占 2.9%和 0.6%。对于祖父母，从

不给钱的人占 17.6%，偶尔给钱的占 36.4%，需要时

给的占 29.5%，另有 15.6%的人每年给钱，每月给钱

的仅占 0.9%。对于父辈亲戚，58.0%的人从来不给钱，

偶尔给的占 17.7%，需要时给的占 22.0%，每年都给

的仅占 2.2%，每月给钱的情形在样本中没有出现。
对于亲属之间的求助方式，分别给“会求助”赋

值 1，“不会求助”赋值 0，则分值即为求助倾向；同

样，“会向对方借钱”赋值 1，“不会向对方借钱”赋值

0，分值为借钱倾向；对于亲属之间的接济方式，也分

别给“从来不给”、“偶尔给”、“有需要时给”、“每年

给”及“每月给”赋值 1，2，3，4，5，分值表示相对高低

的接济频度。均值分析结果表明，在父母、兄弟姊妹、
祖父母及父辈亲戚 4 类亲属中，求助倾向最高的对

象是兄弟姊妹，均值为.561，即超过半数的人会求助；

其次，求助父母的倾向得分为.534，也超过半数；再次

是求助父辈亲戚的倾向，有 0.1 的概率，求助祖父母

的倾向则微乎其微。借钱的倾向也类似求助倾向的

格局。详见表 5 和表 6。
在接济对象中，频度最高的是父母，均值达到

3.05，达到“有需要时给”的水平；其次是接济祖父母，

频度均值为 2.46，介于“偶尔给”与“需要时给”之间；

接下来，依次是最亲的兄弟姊妹（2.09）和最亲的父辈

亲戚（1.69），前者略微超出“偶尔给”的水平，后者则

接近“偶尔给”的水平。详见表 7。

2. 影响亲属互助关系的个人背景因素。考察年

龄、教育程度、出生地、户籍、流动性、职位、自主性等

个人基本背景变量对求助倾向的影响，逐步回归分

析的结果表明：在成年人向父母求助的倾向上，教育

程度、户籍、职位、流动性、出生地没有影响；年龄的

负面影响较大，即年龄愈大，成年人向父母求助的倾

向愈低；其次，自主性也有一定的负面影响，即愈自

主，愈不向父母求助。在求助兄弟姊妹的倾向上，教

育程度、出生地、户籍没有影响；年龄的负面影响同

样最大；其次是职位的负面影响，即职位愈高，求助

倾向愈低；自主性也有一定的负面影响，即成年人相

对父母的自主性愈强，愈不可能向其求助（见表 8）。

同样考察借钱倾向。在成年人向父母借钱的倾

表 5 亲属之间求助倾向（均值）
序

1
2
3
4

亲属关系

求助兄弟姊妹
求助父母

求助父辈亲戚

求助祖父母

有效人数

3444
2341
1687
347

平均值

.5607

.5335

.1079

.0403

标准差

.49638

.49898

.31033

.19705

最小值

.00

.00

.00

.00

最大值

1.00
1.00
1.00
1.00

注：各排行之间存在统计意义上的显著差异，P<0.01。

表 6 亲属之间借钱倾向（均值）
序

1
2
3
4

亲属关系

向兄弟姊妹借钱
向父母借钱

向父辈亲戚借钱

向祖父母借钱

有效人数

3467
2359
1688
347

平均值

.5633

.5261

.1102

.0346

标准差

.49605

.49943

.31322

.18298

最小值

.00

.00

.00

.00

最大值

1.00
1.00
1.00
1.00

注：各排行之间存在统计意义上的显著差异，P<0.01。

表 7 亲属之间接济频度（均值）
序

1
2
3
4

亲属关系

接济父母
接济祖父母

接济兄弟姊妹

接济父辈亲戚

有效人数

2376
346
3501
1697

平均值

3.0522
2.4566
2.0940
1.6853

标准差

1.07400
.98371
1.01166
.88952

最小值

1.00
1.00
1.00
1.00

最大值

5.00
5.00
5.00
4.00

注：各排行之间存在统计意义上的显著差异，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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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上，教育程度、出生地、户籍没有影响；年龄的负面

影响最大，即年龄的组别愈高，向父母借钱的倾向愈

弱；其次是自主性的负面影响，即成年人的自主性愈

强，向父母借钱的倾向愈弱；流动性也有负面影响，

即流动人群向父母借钱的倾向弱于本地户口人群；

最后是职位的负面影响，即职位高的人群向父母借

钱的可能性偏低（逐步回归模型，调整 R 方=.126）。在
成年人向兄弟姊妹借钱的倾向上，教育程度、出生

地、流动性及户籍没有影响；年龄的负面影响依然最

大，即年龄愈大，成年人求助兄弟姊妹的可能性愈

低；其次是职位的负面影响，即职位高的人群向兄弟

姊妹借钱的可能性较小；自主性有一定的负面作用，

即自主性愈强，愈不可能向兄弟姊妹借钱（逐步回归

模型，调整 R 方=.099）。
关于接济频度的影响因素，回归分析结果如下：

在接济父母的频度上，教育程度、出生地、户籍

及自主性没有影响；职位的正面影响最大，即职位高

的人群更经常接济父母；其次是年龄的正面影响，即

年龄的组别愈高，接济父母愈频繁；流动性也有一定

的正面影响，即流动人群接济父母的频度更高一些。
在接济兄弟姊妹的频度上，出生地、户籍、流动

性及自主性没有影响；教育程度的正面影响最大，即

教育程度愈高，愈是经常接济兄弟姊妹；其次，年龄

是负面影响，即年龄的组别愈高，接济兄弟姊妹的频

度愈低；职位有一定的正面影响，也就是说，职位高

的人群接济兄弟姊妹的频度更大。详见表 9。

3. 城市类型与亲属互助关系。方差分析结果表

明，在成年人重病求助亲属方面，五城市在求助父

母、求助兄弟姊妹及求助父辈亲戚等倾向上的差异

比较明显，但在求助祖父母的倾向上没有什么差别。
具体地说，在成年人求助父母的倾向上，广州、杭州、
郑州、兰州及哈尔滨五城市的得分依次为.606，.597，.
536，.418，.491，总体均值为.534，其中，广州和杭州的

比例较高，兰州较低，郑州和哈尔滨接近平均值；在

成年人求助兄弟姊妹的倾向上，广州、杭州、郑州、兰
州及哈尔滨五城市的得分依次为 .601，.487，.644，.
506，.558，总体均值为.561，广州和郑州的比例较高，

杭州和兰州较低，哈尔滨接近平均值；在成年人求助

父辈亲戚的倾向上，广州、杭州、郑州、兰州及哈尔滨

五城市的得分依次为.060，.024，.198，.095，.127，总体

均值为.108，郑州的比例远远高出其他城市的水平。
在成年人向亲属借钱方面，五城市在父母、求助

兄弟姊妹、祖父母及父辈亲戚等 4 类亲属上的差异

均比较显著。具体地说，在成年人向父母借钱的倾向

上，广州、杭州、郑州、兰州及哈尔滨五城市的得分依

次为.572，.571，.537，.453，.486，总体均值为 .526，其

中，较高的广州、杭州及郑州差异不大，兰州和和哈

尔滨偏低；在成年人向兄弟姊妹借钱的倾向上，广

州、杭州、郑州、兰州及哈尔滨五城市的得分依次为.
618，.468，.668，.510，.544，总体均值为.563，广州和郑

州较高，兰州和哈尔滨居中，杭州较低；在成年人求

助祖父母的倾向上，广州、杭州、郑州、兰州及哈尔滨

五城市的得分依次为.000，.053，.015，.125，.041，总体

均值为.035，兰州的比例远远高出其他城市的水平；

在成年人求助父辈亲戚的倾向上，广州、杭州、郑州、
兰州及哈尔滨五城市的得分依次为.055，.019，.214，.
095，.129，总体均值为.110，郑州和哈尔滨远远高出其

他城市的水平。
在接济亲属的频度上五城市在接济父母、兄弟

姊妹、祖父母及父辈亲戚上的差异都比较显著。其

中，在成年人接济父母的频度上，广州、杭州、郑州、
兰州及哈尔滨五城市的得分依次为 3.32，3.01，3.21，

3.04，2.66，总体均值为 3.05，显然，广州居民接济父母

的水平最高，其次是郑州，接下来是杭州和兰州处于

平均水平，哈尔滨明显低于平均水平；在成年人接济

兄弟姊妹的频度上，广州、杭州、郑州、兰州及哈尔滨

五城市的得分依次为 2.07，2.08，2.51，2.11，1.70，总体

均值为 2.09，郑州相当突出，广州、杭州和兰州没有

差异，哈尔滨仍然居于末位；在成年人接济祖父母的

频度上，广州、杭州、郑州、兰州及哈尔滨五城市的得

分依次为2.47，2.75，2.46，2.34，2.18，总体均值为2.46，

杭州高居首位，广州和郑州差不多处于平均水平，兰

州和哈尔滨较低；在成年人接济父辈亲戚的频度上，

广州、杭州、郑州、兰州及哈尔滨五城市的得分依次

为 1.64，1.50，2.05，1.55，1.59，总体均值为 1.68，可以

说，郑州表现得比较积极，而杭州较低。
综上所述，关于亲属互助倾向，可以得出以下几

表 9 接济频度回归分析

接济父母

频度

R=.020

接济兄弟
姊妹频度

R=.022

（常量）
职位

年龄组

流动性
（常量）

教育程度
年龄组

职位

B
2.159
.203
.077
.304
1.835
.083
-.035
.093

标准误差

.140

.049

.017

.076

.090

.020

.014

.042

标准系数

Beta

.094

.107

.095

.096
-.052
.046

t
15.395
4.118
4.458
4.004
20.277
4.248
-2.541
2.217

Sig.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11
.027

模 型
非标准化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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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结论：

首先，城市居民在亲属之间互惠互助的来往处

于相当活跃的状态。其中，半数以上的成年人在自己

遇到特殊困难时会求助于父母或兄弟姊妹，也会向

父母或兄弟姊妹借钱；对父母的接济，则基本上能做

到依照对方的需要给予接济；对兄弟姊妹，也有四成

多的人能在对方需要时伸出援手。
其次，年龄在成年人向父母或兄弟姊妹求助、借

钱的倾向上都是负面作用，对于接济兄弟姊妹的倾

向也是负面影响，但对于接济父母的影响是正向的；

教育程度对于亲属之间求助、借钱倾向不起作用，对

于接济父母也不起作用，但影响到兄弟姊妹之间的

接济；自主性对于亲属之间的求助、借钱倾向有一定

的负面作用，但自主性对于亲属之间的接济频度没

有作用；与自主性类似，职位对于亲属之间求助、借
钱倾向也是负面作用，但对于亲属之间的接济是正

面影响；流动性对于向父母借钱的倾向是负面作用，

但对于接济父母的频度是正面作用。从中可以看出，

现代性对于中国人亲属之间的互助互惠关系可能起

到一定的作用，如上述亲属互助倾向中流动性、自主

性及职位的负面影响，以及年龄的正面影响。但也不

尽然，如职位、流动性对接济的正面影响。尤其是年

龄对于亲属互助的负面影响，以及教育的正面影响，

再次让我们看到，现代性与中国人密切的亲属关系

并没有出现简单、线性的此起彼落的关系。其实，当

代中国人在亲属之间密切的情感和利益关联深深扎

根于中国文化关于亲属责任、义务及亲情的内在逻

辑，也是个体面对社会巨大变革的一种理性选择。与

之相比，现代性的影响当在其次。
最后，关于城市类型与亲属互助倾向的关系，可

以说，依据现代化水平逐级提升的五城市没有改变

不同成年人与父母、兄弟姊妹、祖父母及父辈亲戚之

间互助倾向的差序格局；另外，现代化发展水平较高

的城市也没有出现弱化亲属互助倾向的趋向；相反，

现代化水平最高的广州在在多种亲属关系上的互惠

互助表现都最为活跃。
现代性对于中国人亲属之间的互助互惠关系可

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如上述亲属互助倾向中流动性、
自主性及职位的负面影响，以及年龄的正面影响。但

也不尽然，如职位、流动性对接济的正面影响。尤其

是年龄对于亲属互助的负面影响，以及教育的正面

影响，再次让我们看到，现代性与中国人密切的亲属

关系并没有出现简单、线性的此起彼落的关系。其

实，当代中国人在亲属之间密切的情感和利益关联

深深扎根于中国文化关于亲属责任、义务及亲情的

内在逻辑，也是个体面对社会巨大变革的一种理性

选择。与之相比，现代性的影响当在其次。
关于城市类型与亲属互助倾向的关系，可以说，

依据现代化水平逐级提升的五城市没有改变不同成

年人与父母、兄弟姊妹、祖父母及父辈亲戚之间互助

倾向的差序格局；另外，现代化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

也没有出现弱化亲属互助倾向的趋向；相反，现代化

水平最高的广州在多种亲属关系上的互惠互助表现

都最为活跃。

四、 结 论

（一）中国城市居民和家庭普遍在重视发展密切

的亲属关系方面延续了中国传统，亲属关系并不像

经典现代化理论所预示的那样趋于“消失”，亲属间

的亲密情感和密切的互动、互助行为相当活跃。尤其

与父母亲属的关系，即使在家庭结构日趋核心家庭

化的背景下，也依然在很大程度上维持着传统的“团

结”。有超过 12%的成年人仍然与父母同住，三分之

一的成年人住在父母的附近，七成人没有离开父母

居住的城市；与父母的日常互动和亲密度维持在很

高的“每周一两次”和“很亲密”的水平左右；与父母

的相互接济和互助行为也非常频繁。单凭数据分析

很难解释空间距离和紧密联系之间的关系，究竟是

因为较短的地理半径导致了亲属紧密交往的便利

呢？还是紧密的，或者是有责任义务的父母亲属关系

限制了人们在地理意义上流动的愿望，即所谓“父母

在不远游”呢？一项关于上世纪 50 年代伦敦东区工

人阶级的调查曾经有过类似的发现，自立门户的亲

戚们可能相互住的很近，并且实际上每天都能互相

见面。研究者对此解释为，一个“婚姻”家庭和一种

“扩大的”心态并存（彼得.伯克，2001：66）。
与兄弟姐妹和其他亲属的联系也维持在相当活

跃和比较活跃的水平上。值得注意的一是，城市居民

与兄弟姐妹亲属的亲密度、互动频度和互助愿望之

间存在一定关联，同时，求助与接济倾向之间存在正

相关，即你来我往的互惠意向。在这里，我们似乎看

到的是莫斯所描绘的初民社会中，只在某种关系之

间进行的、以社会义务为基础、并由此达到社会团结

的馈赠-回礼行为（莫斯，2002）。当然，这种馈赠-回

礼的行为不再局限于非货币形式，同时也包括了现

代信用体系建立背景下的，货币形式的互助和互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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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耐人寻味的是，现代化水平最高的城市广州在

多种亲属关系上的互惠互助意向都最为活跃。我们

很难用传统或现代对上述亲属间的联系与互助互惠

行为加以定义，或许，传统和现代从来都不是两个互

相排斥的系统。
（二）当代中国城市社会中的亲属关系不再是传

统意义上的亲族关系，其本质性的区别在于，亲属关

系失去了控制和支配个人的权力。在密切的亲属联

系中，个体依然能够发展和保持自身的自主性。上述

特征验证了经典现代化理论的假设。与之有所不同

的是，这种自主性并不削弱亲属间的亲密性，也不特

别增进彼此间的关系，而是与亲属关系的亲疏远近

基本无关。同时，自主性因素虽然对于向亲属求助的

愿望有影响，但是回归分析说明，这种影响作用比较

微弱，与经典现代化理论所预示的自主性与经济独

立性高度相关的结论有所不同[3]。据此我们认为，家

庭或个人的自主性和平等化趋势与亲属模式的瓦解

这二者之间，在中国城市的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并不

存在机械的联系。
（三）中国城市亲属间交往的频度和亲密度，主要

取决于两种变量，一个是依血缘、亲缘关系亲疏远近

不同而排列的差序格局。四组亲属关系的顺序是：父

母、兄弟姐妹、父辈亲属和祖辈亲属。与个人关系越

远的亲属，情感联系和互动、互助关系越少；第二个

是距离，亦即流动性。空间距离的远近与各组亲属的

互动频度都有显著的负向关联，与除父母之外的其

他亲属在互助倾向和亲密度两个维度上也有显著的

负相关。但就亲密度而言，空间距离并不能改变亲属

间在情感方面的排列顺序。这个结果基本验证了前

述 G.罗森堡和 D.安斯波的发现（见“理论与文献回

顾”部分）。
（四）把年龄、教育程度和城市发展水平作为主

要的现代化因素，我们发现，中国城市居民的亲属关

系存在与经典现代化理论不尽相符，甚至相悖之处。
其一，年龄组别越低，与亲属关系的互动和亲密程度

反而越高，求助各组亲属的倾向也越高。但是乐于接

济亲属的意愿反倒越低[4]。其二，教育程度因素也出

现与年龄因素相似的倾向。其三，以现代化发展水平

排列，发展水平愈高的城市，显示出亲属互动频度和

亲密度愈低的倾向，这与经典现代化理论的预设较

为一致。但是城市发展水平与亲属间的空间距离并

没有出现简单的线性关系；在发展工具性的互助互

惠关系方面，现代化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也没有出

现弱化的趋向，甚至还出现如广州那样相反的案例。
如此这些告诉我们，中国城市居民的亲属关系有着

自身的变化和发展逻辑，现代化因素虽然在某些方

面有着重要影响作用，但是还有至少同现代性同样

重要的其他因素，比如，特殊的区域文化因素、区域

发展不平衡因素等，对城市家庭或个人选择及建构

亲属关系发生影响作用。
（五）按照经典现代化理论，亲属间密切的互助

互惠等工具性行为，将会妨碍现代性发展。以自主

性、教育程度、流动性、职业成就和城市背景为现代

性指标，多元回归分析显示，并没有出现亲属互助互

惠行为越密切，现代性越低这种明确的线性关系，而

是呈现出非常复杂的情况。密切与否的互助互惠关

系与有些现代性指标没有关系，例如是否求助父母

与个人的职位高低和流动性之间没有关联；与有些

现代性指标正向相关，如是否资助亲属与个人职位

高度正相关；与有些现代性指标呈现关联程度偏弱

的负相关，如是否向亲属借钱与教育程度、自主性和

职位有着偏弱的负相关性。密切的互助和互惠需求

与城市总体的现代化发展水平之间难于以简单函数

加以解说的关联性，也表明了亲属关系的工具性与

现代性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所以，亲属关系的互惠

性和工具性是否妨碍，或者有助于现代性的发展，本

文无法给出一个肯定或者否定的答案。
古德曾颇有洞见地分析过现代社会中亲属关系

活跃的原因，他说，亲属关系（只是）被当作一种互助

的源泉，当社会经济环境还不能提供更好的选择机

会时，各种亲属模式就不大容易瓦解 （古德，1964/
1982：173-177）。考虑到中国城市社会保障和社会支

持体系的现状，古德的上述评论颇有说服力。但是前

述许多数据分析及结论也同时说明，密切的、互助互

惠的亲属关系也并非全部源自功利性和实用性的考

量，比如亲属关系的差序格局，成年人与父母亲属之

间的亲情，对于祖辈的接济……许多都是纯粹的，单

向的，不求回报的。我们深信，当代中国人在亲属间

的密切情感和利益联系，也同时源于中国文化关于

亲属责任、义务及亲情的内在逻辑。现代城市中的人

们或家庭在地理范围扩大的亲属网络中生活，并且

带着亲属间相互责任义务的传统模式。但是这种“前

现代模式的残余”与传统相当不同的是，人们在其中

发展并保持了自身的主体性。在这个充满风险和各

种不可预知的转型时代，密切的亲属关系显然有助

于那些脱离了“单位制”“集体化”的人们，成为他们

中 国 城 市 家 庭 的 亲 属 关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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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依靠。无论其现代与否，可以肯定的是，它是有益

的，它支持了个人或家庭对于社会变迁的适应过程。
对于中国城市社会和家庭来说，在现代和传统

之间，或许并没有一条清晰的界限，彼此也并非相互

排斥的对立两极。社会结构具有高度的“弹性”，自主

而又密切的亲属关系，就是传统的家庭制度和家庭

行为与城市现代生活方式高度“契合”的结果。

注释

[1]关于经典现代化理论的概念，详见唐灿：《家庭现代化理

论及其发展的回顾与评述》，〔北京〕《社会学研究》2010 年第 3期。
[2]有关此次调查的抽样方法等，详见马春华等：《中国城市家

庭变迁的趋势和最新发现》，〔北京〕《社会学研究》2011 年第 2期。
[3]马春华等撰写的文章中，曾用“自主而不自立”来描绘自

主性和独立性间非统一化的关系，文章将其大致理解为是个人化

和大家庭模式间的一种张力。
[4]闫云翔曾把年轻一代强调个人权利和利益，却忽视对他

人的义务的倾向解释为“无功德的个人”。本文限于篇幅，在此不

讨论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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